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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陵政办发〔2024〕4 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专项规划（2021-2035）的通知

崇文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21-2035）》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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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2021—2035）

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

1998 年 9 月 29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气象条例》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作了

明确的要求。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为做

好气象观测环境的保护创造了更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气象局 7 号令《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保护办法》，具体明确了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气象观

测站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2012 年 8月 22 日国务院第 214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第 623 号令，即《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

例》，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014 年 9 月 30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22 号公告，由中国气象局

气象探测中心负责编制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

站》等 4 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类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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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四项强标”），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023 年 1 月 1 日，陵川国家气象观测站升级为陵川国家基

本气象站，对探测范围环境保护和要求发生了变化；同时将陵川

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规定向陵川县自然资源局进

行了备案，加强了陵川县相关部门对气象观测环境的保护意识。

经济发展对气象探测环境的影响日渐突出

从经济大环境看，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

模迅速扩大，导致近几年来气象探测环境受到影响的现象日渐

突出，很多气象站所在位置变成区域或城市中心，观测场四周

影响气象探测环境设施正常工作的各种障碍物和干扰源增多，

有的气象站甚至迁移多次，对气象资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

较大破坏。

陵川同样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城市人口的不断

增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加快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范

围的扩张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带来压力和难度。陵川国家基本

气象站自 1957 年 1 月建站至今，其四周基本符合要求的探测环

境，但由于周边缺乏稳定完整长远的规划，环境影响无法控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部门对城市整体规划的

意识正在不断增强，2020 年陵川县政府委托中规院编制了《陵

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本次城市总体规划

分县域范围、中心城区两个层次，远期为 2021 年—2035 年，重

点协调好城市功能、空间、基础设施等关系，预留城市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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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和通道。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现址四周仍有着较好的探测

环境。从规划看，对以后环境的保护十分有利，县气象局已将探

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备案至有关单位。但这些要求尚未真正融入

该区的近期和远期的发展规划，还存在着被疏漏的因素，很难实

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探测环境保护工作自身存在影响因素

2015 年，将陵川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规定向

陵川县住建局进行了备案。因当时“四项强标”刚出台，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工作的审批和执法机制仍不健全，法律法规在探测环

境保护中缺乏应有的效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虽纳入政府部

门的相关规划建设审批程序中，但存在执行有偏差，容易造成观

测站周边建设项目立项时对气象探测环境因素的疏忽。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气象探测环境的认知度不

够，增加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难度。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修正）；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32

号发布，2016 年 2 月 6 日修订）；

4.《山西省气象条例》（1998 年 9 月 29 日发布）；

5.《山西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2018 年 6

月 1 日发布）；



— 5 —

6. 《 气 象 探 测 环 境 保 护 规 范 地 面 气 象 观 测 站 》

（GB31221-2014）；

7.中国气象局、建设部《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通知》

（气发〔2004〕247 号）；

8.《陵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9.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规划与保护统一原则，实现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

2.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4.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所界定的范围结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

例》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界线和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

规划用地范围共同确定，具体以陵川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观测场

（围栏边缘）为中心、周边 1000 米为半径划定为核心保护区。

第五条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目

标年为 2035 年。

第六条 规划任务

1.根据陵川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的等级、性质和承担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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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气象探测任务及布局特点，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

护范围；

2.界定清晰陵川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和控制

的范围，实现限建落地；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

和行为提出科学、严格的控制和保护要求；

3.提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七条 法律地位

本规划是陵川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在

规划、建设、改造、控制、保护与管理中的法定性文件，是气象

台站周边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自规划批准公布之日起，在规

划范围内进行规划、建设、改造、保护与管理均须执行本规划。

第二章 城乡概况

第八条 区域位置

陵川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隶属晋城市，地处太行山脉南端。

地理坐标北纬35°25′00″至 35°53′4″、东经113°1′30″

至 113°37′00″。北靠长治市界，西与高平市、泽州县相接，

南与河南焦作相邻，东与河南新乡接壤，是晋豫两省的门户节点。

县城距晋城市 62 公里、省会太原 303 公里、首都北京 800 余公

里。临近两大城市群，区域旅游廊道重要节点。陵川县位于“太

原-郑州-合肥”中部崛起带，地处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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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都市区；北靠太原城市群、西倚关中平原城市群，接受两

大城市群辐射带动。此外，陵川县位于山西省三大旅游板块——

黄河、长城、太行中的太行旅游板块，是南太行片区和“太行一

号国家风景道”国家级示范走廊的重要节点。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地处陵川县崇文镇南岭街 23 号，是全

县唯一的国家基本气象站。

第九条 交通状况

交通可达性良好，未来显著提升。陵川县现状对外交通条件

良好，陵川县城距周边的长治、郑州、新乡等城市车程均为 1-3

小时，太焦高铁已于 2020 年 12 月开通，晋城东站、高平东站投

入使用，陵川县城距离以上高铁站的车程仅需 40-50 分钟。新晋

高速已于 2023 年 3 月通车，到河南省新乡市车程缩短至 1 个多

小时，将对陵川县康养产业、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未来，晋城太行山机场等陆续建成之后，

陵川县交通可达性将进一步提升。

第十条 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

陵川地处山西南太行核心段且地势最高的区域，素有“太行

屋脊”之称。陵川各地质年代都有露头，地貌变化复杂。拥有一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其中王莽岭园区是太行山脉与中州平原断裂

带交接地貌中最具代表性地段，地质构造类型丰富，构造遗迹独

特，是南太行漫长地质发展历史的见证。地质公园内的石笋佛像、



— 8 —

天下第一石门、袖珍石林、小壶口瀑布和四世同堂等地质遗迹点

具有极高的价值。世界多国地质专家组于 1986 年考察陵川地质

后，称陵川是“世界地质形成的博物馆”。

陵川境内总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拥有“万峰环列”“突

中一窝”的地貌。海拔最高 1791.9 米，最低为甘河破屋 628 米，

相对高差 1164 米。全县属石山丘陵区，境内万峰环列，丘陵密

布，沟壑纵横。全县可划分为石质山区、土石丘陵区和较平川区

3 种不同地貌形态。

气候条件

陵川县地处中纬度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按全国气候区

划，陵川县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主要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

干燥，夏季降水集中，春秋较为短促，这些气候特点主要是由于

光照、水分、风等气象要素的时空分布所致，境内四季分明。

1991-2020 年近 30 年年平均气温 9.0℃。气温年际变化幅度

比较大，年平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 1993 年，为 7.9℃，最高值

出现在 2013 年，为 10.0℃。陵川近 30 年气温呈上升趋势，线

性变化约为 0.3℃/10 年。陵川气温呈非连续的增暖趋势。在气

温月际变化上，夏季气温较为稳定，最热月是 7 月，月平均气温

为 21.2℃，冬季最冷月是 1 月，月平均气温为-4.8℃，春秋两

季的气温变化较大，春季升温幅度最大。极端最高气温为34.4℃，

出现在 1997 年 7月 21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21.8℃，出现在 2016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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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20 年近 30 年年降水量 590.6 毫米。陵川县降水量

的年际变化率很大，最大年降水量为 896.3 毫米（2003 年），

最小年降水量为 357.2 毫米（1997 年）。降水的月和季节分配

极不均匀。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5—9 月份，尤以 6—8 月份最为

集中，春季降水不多，占年降水量的 17%；夏季是主要的降水

季节，降水量占全年的 58%；秋季降水迅速减少，降水量占全

年的 21%。

1991-2020 年近 30 年年日照时数 2489.6 小时，占年可照时

数的 57%。一年中，5 月日照时间最长，2 月最短；在大秋作物

的生长季节（4—8 月），月日照时数在 203～260 小时之间，光

照充足。

按季节划分，春季（3—5 月），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显著，

冷暖年际变化也较大。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常造成“倒春寒”

和晚霜冻。同时，春旱也比较严重，风沙天气较多，八级以上大

风日数占全年的 48.2%。

夏季（6—8 月），日照时间长，辐射强度大，气温相对较高。

季平均气温 20.2℃，气候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降水比较

集中，季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 58％，季降水日数约占全年降

水日数的 46.4%。降水量年季变化大，常发生洪涝灾害或伏旱。

同时，多雷阵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常给工农业生产造

成损失。

秋季（9—11 月）雨量骤减，天气较稳定，入秋后日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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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辐射强度减弱，气温明显降低。9 月末 10 月初，常出现早

霜，威胁大秋作物的成熟。11 月常出现强烈的寒潮，造成大风

降温天气。10—11 月，经常出现大雾天气，对交通以及空气质

量都有不利的影响。

冬季（12 月到次年的 2 月），由于受高压控制，境内盛行偏

北和偏西气流，冷空气活动频繁，气候寒冷干燥，多晴天。降水

稀少，常常一个月以上没有降雪。

陵川气象灾害四季均有发生，且种类繁多，春季有低温冻害、

大风，夏季有暴雨洪涝、雷电、冰雹等，秋季有干旱、连阴雨，

冬季有低温冻害、暴雪等。

水文条件

陵川县水资源总量为 2.15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96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1.63 亿立方米，重复量 1.44 亿

立方米。境内地表水年径流量 19563 万立方米，其中 38.3%位于

丹河流域。陵川境内河流分为丹河和卫河两个流域，分别隶属于

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其中最主要的河流共有 5 条，包括属于丹

河流域的有白洋泉和东大河，河流从北流向西南出境；属于卫河

流域的有武家湾河、香磨河和北召河等。多为间歇性河流，天旱

时基本断流，清水河流很少。全县建有中小型水库 23 座，年蓄

水 2000 多万立方米，地表水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境内有较大

的自涌清泉 95 处，还有雁翅泉、甘泉、对水、一斗水、西溪等

清水井泉。



— 11 —

生物资源

森林资源丰富。陵川位于山西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太

行山南部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陵川县具有

“山巍、水秀、林茂、田美”的优越山水本底，全县森林覆盖率

为 48.24%，远高于晋城市、山西省以及全国平均水平。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药材是其主要的种类。陵川县野

生的药材有 200 余种，最多的植物种类药材有党参、青壳、连翘、

柴胡、黄芩、苍术、大黄、野地黄及灵芝草等 30 余种。全县野

生动物有 200 余种，包括金钱豹、猕猴、红隼、猫头鹰等，主要

栖息在东部深山密林地带和低山区荒野沟窟内。包括兽、鸟、鱼、

昆虫、两栖、爬行、环节动物 7 类，其中昆虫类最多。

第十一条 社会经济

2010 年至 2020 年，陵川县各项城市发展指标均得到大幅提

升，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 23.4 亿元提高到 48.56 亿元，年均增

长约 10.75%；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由 13.8158 亿元提高到 28.09

亿元，年均增长约 10.33%。2019 年，陵川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考核在全省 45 个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县中排名第 17 位，实现了

大幅跃升。

根据六普七普数据统计，2010-2020 年间陵川县域常住人

口由 23.14 万减少为 20.48 万；中心城区所在崇文镇常住人

口由 6.8 万增加到 8.5 万，增加 1.7 万人。2010-2020 年间，

陵川县城镇化率从 32.00%增长为 43.85%，处于快速城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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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虽然城镇化率在晋城下辖市县中排名末位，但复合

增长率达 3.20%，高于晋城市近十年城镇化率复合增长率

2.08%。

第十二条 国土空间衔接

中心城区范围

陵川县中心城区总面积为 31.30 平方千米，范围是陵川县人

民政府驻地崇文镇的重点城镇发展区，包括 7 个社区。

总体结构

构建“一心五片·三山九园”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心”指陵川城市核心，打造县城商业服务与休闲游憩的

活力中心。

“五片”指城北生活片区、城西生活片区、城东生活片区、

科教创新片区、城南新区片区。

1）城北生活片区、城西生活片区、城东生活片区

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挖潜片区内部存量用地，增强城

区的建设风貌，增加必要的绿地空间，满足居民的游憩需求。根

据设施的服务半径等要求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对规模不足

的学校医院等必要设施进行改扩建，增设社区级医疗服务中心。

2）科教创新片区

围绕扩建的职业高中，规划商业、商务和教育培训等功能，

为陵川县中药材产业园区提供人才教育培训基础，打造陵川县新

型产业人才培训和中药产业科学研究的科教创新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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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南新区片区

围绕已建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提升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

强化康养度假功能，预留足够绿地开敞空间，打造陵川县文旅康

养服务新区和县城文体综合服务片区。

“三山”指卧龙岗、龙王山、西溪三个外围生态绿化集中

区域；

“九园”指中心城区内 9 个主要城市公园。

用地规模

到 2035 年，陵川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143.93 公顷，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935.87 公顷，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城镇

集中建设区内建设用地）为 911.04 公顷；常住城镇人口规模为

9 万人，规划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01.23 平方米/人。

气象站周边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城区中心位置，周边 1000 米范围

均为城镇开发边界，基本农田在周边 1000 米外围，对城镇建设

有一定影响。气象站总占地 3217.06 平方米，周边没有扩展空间，

远期建议迁站选新址。

第三章 气象站观测现状与分析

第十三条 观测站概况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崇文镇南岭街 23 号，东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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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北纬 35°47′，区站号 53981，建于 1957 年。属于丘

陵型地貌，四周无大型污染源，由于处在城区中心位置，周

边建筑物较多，对观测仰角有部分影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

基本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技术

要求。

评估区域地质背景类型属“简单”，地形地貌条件类型属“中

等”，地层岩性和岩土工程地质性质类型属“简单”，地质构造

类型属“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属“简单”，地质灾害及不

良地质现象类型属“简单”，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类型属

“简单”。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

周边 100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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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站内环境现状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所在位置较为开阔，设备有序排列，布

局美观整洁，仪器安置标准，观测场内气流通透，布局优美。

由陵川县历年风向玫瑰图看，陵川县的最多风向频率为东南

偏东风，其次为偏北风和西北风，观测场位置处于城市最多风向

的上风方，较好地避免了城市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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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观测站位置四周附近没有对观测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建

筑物、大型工厂、污染源和大型水体等，从下面遮蔽图可以看到，

周边没有明显障碍物。

第十五条 站址代表性分析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的观测资料是分析陵川天气、气候的重

要依据，也是陵川气象灾害防御服务的重要依据，代表的是陵川

县范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观测站址的设置必须具有代表性。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丘陵分布地域，观测场海拔1311.6

米，观测场土质是沙壤土，与陵川县的地质地貌一致，有较好的

代表性，从观测场四周土地使用情况表反映了观测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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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准确性分析

观测场大小为 25×25 平方米，场内气流畅通，仪器安装准

确，布局符合要求，场外四周空旷开阔，符合《地面气象观测规

范》对资料的准确性的要求。

第十七条 比较性分析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无迁站历史，观测资料无不连续性现

象，对气象资料的比较性无影响。符合《地面气象观测规范》对

资料的比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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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第十八条 气象探测定义

气象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和大

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等。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

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地面气象观测站，是指为开展长期连续地面气象观测，由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以及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有关部门设立的地面气象

观测场所。

国家基本气象站，是指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

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第十九条 气象探测总体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破、采

砂（石）、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的作物、树木，禁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

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种源体；

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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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气象探测环境设施保护对象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本

规划主要对位于陵川基本国家气象观测站外 1000 米范围内的气

象探测环境及所有气象设施进行保护。主要包括：

1）国家气象观测站、自动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

2）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

3）气象专用频道、频率、线路、网络及相应的设施；

4）其它需要保护的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

第二十一条 气象探测环境设施保护要求

周围环境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其他方

向 2000 米，在此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

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

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对障碍物的控制

1）障碍物控制区的划定

在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应划定障碍物控制区，控制区范围应

符合下表要求。

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类别 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向外延伸的距离（米）

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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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区内障碍物的限制要求

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10；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m；

国家基本气象站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此范围不受控制

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自动气象站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

扰源；

气象无线电频率的保护，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执行。

第二十二条 气象探测保护期限

按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站观测站-2014》要

求：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国家一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 年稳

定不变。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1957 年 1 月建站至今，基本满足规

范标准。远期结合发展，可适当考虑新址，新址需保障 30 年稳

定不变。

第二十三条 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结合陵川县的实际

情况，以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为中心，半径 1 公里范围内

为核心保护区，半径 1-3 公里范围内为基本保护区。

第二十四条 气象观测站周围环境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m、其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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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m，在此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

染大气的设施；

3）在观测场 1000m 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

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气象站障碍物控制区划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围

栏与周围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标准为：

1）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

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10 的建筑物、构筑物；

2）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

干扰源；

3）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4）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修筑人工建筑水体等；

5）不得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

地面气象观测场四周障碍物控制区范围

站类或障碍物项目分类 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标准

与障碍物距离 ＞障碍物高度 10 倍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影响源 ＞500 米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 米

与人工建造水体距离 ＞100 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50 米

与作物、树木距离 观测场 50 米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 1米树木和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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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日出日落方位角障碍物高度控制

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为国家基本气象站，日出方向和日落方

向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按照 5°控制，则

日出日落方位角高度控制为 H=D*tan5°

其中：H-为日出日落方位角障碍物相对高度

D-为观测站保护区内障碍物高度

观测站保护区障碍物高度与方位角障碍物高度关系

保护区范围水平
距离（m）

观测站保护区障碍
高度（m）

方位角障碍物相对
高度（m）

＜100 ＜10 ＜9.13

＜200 ＜20 ＜18.26

＜300 ＜30 ＜27.39

＜400 ＜40 ＜36.52

＜500 ＜50 ＜45.65

＜600 ＜60 ＜54.78

＜700 ＜70 ＜63.91

＜800 ＜80 ＜73.04

＜900 ＜90 ＜82.17

＜1000 ＜100 ＜91.30

第二十七条 核心保护区控制图则

本次将陵川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 1000m 范围划定为核心保

护区，对核心保护区内用地进行高度控制。结合《陵川县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 年）》最新成果，本次将气象站周边 51 个地

块纳入重点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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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区气象探测用地控制高度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 气象探测环境限高（m） 用地影响评价

01 A-01 B1 商业设施用地 9.13～27.39 无影响

02 A-02 R2 二类居住用地 9.13～27.39 无影响

03 A-03 B1 商业设施用地 9.13～27.39 无影响

04 A-04 B1 商业设施用地 18.26～36.52 无影响

05 A-05 B1 商业设施用地 18.26～27.39 无影响

06 A-06 R2 二类居住用地 9.13～36.52 无影响

07 A-07 B1 商业设施用地 27.39～36.52 无影响

08 A-08 A33 教育科研用地 27.39～36.52 无影响

09 A-09 A51 医疗卫生用地 27.39～36.52 无影响

10 A-10 B1 商业设施用地 27.39～45.65 无影响

11 A-11 B1 商业设施用地 27.39～45.65 无影响

12 A-12 A1 行政办公用地 27.39～45.65 无影响

13 A-13 B1 商业设施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14 A-14 B1 商业设施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15 A-15 A2 文化设施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16 A-16 A33 教育科研用地 27.39～73.04 无影响

17 A-17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微影响

18 A-18 R2 二类居住用地 73.04～82.17 微影响

19 A-19 A3 教育用地 63.91～91.30 微影响

20 A-20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91～91.30 微影响

21 A-21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22 A-22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91～91.30 微影响

23 A-23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91～91.30 微影响

24 A-24 A3 教育用地 63.91～91.30 无影响

25 A-25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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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区气象探测用地控制高度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 气象探测环境限高（m） 用地影响评价

26 A-26 R2 二类居住用地 54.78～91.30 无影响

27 A-27 G1 公共绿地 54.78～73.04 无影响

28 A-28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29 A-29 G1 公共绿地 63.91～91.30 无影响

30 A-30 A5 医疗卫生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31 A-31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91.30 无影响

32 A-32 B1 商业设施用地 54.78～91.30 无影响

33 A-33 B1 商业设施用地 54.78～91.30 无影响

34 A-34 B1 商业设施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35 A-35 B1 商业设施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36 A-36 R2 二类居住用地 54.78～91.30 微影响

37 A-37 A3 教育用地 54.78～73.04 无影响

38 A-38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54.78 无影响

39 A-39 A1 行政办公用地 54.78～73.04 无影响

40 A-40 A2 文化设施用地 63.91～91.30 无影响

41 A-41 R2 二类居住用地 73.04～91.30 无影响

42 A-42 A3 教育用地 73.04～91.30 无影响

43 A-43 A3 教育用地 54.78～73.04 无影响

44 A-44 A2 文化设施用地 54.78～91.30 无影响

45 A-45 A5 医疗卫生用地 73.04～91.30 无影响

46 A-46 R2 二类居住用地 54.78～91.30 微影响

47 A-47 A5 医疗卫生用地 73.04～91.30 无影响

48 A-48 R2 二类居住用地 63.91～91.30 微影响

49 A-49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微影响

50 A-50 R2 二类居住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51 A-5A A3 教育用地 36.52～73.04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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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关系到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和

比较性，关系到天气气候预测预报和气象服务的准确性和针对

性，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好气象探测环

境的保护工作，对于进一步提高气候监测和气象服务能力，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气象探

测环境和设施受到影响和破坏的现象日趋突出。为切实做好陵川

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

制定规划：

第二十八条 完善备案制度及审批程序

陵川县气象主管机构和陵川县建设、规划、环保、国土资源

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和完善备案制度和工作机制，为

切实保护好陵川县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提供可靠保障。陵川县气

象主管机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保护办法》等规定，及时将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范围、

标准报陵川县建设、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陵川县建设、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制定和实施城乡规

划时，要主动征求气象部门的意见，避免因城乡规划导致气象探

测环境和设施受到影响和破坏，切实保护好气象探测环境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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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陵川县建设、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审批位于以陵

川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为中心半径 500 米范围内，在建或规划

未建的建筑物、高秆作物、铁路、公路、电力电信的架空线、各

类无线发射基站、有污染的工矿企业等，以及气象观测站观测场

500 米以外，但对气象探测环境仍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时，应

事先征求陵川县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陵川县气象主管机构应于

3 个工作日内提出具体意见；新建、改建、扩建的气象台站和设

施，应当符合气象探测环境的技术规定以及气象设施建设规划和

城乡规划，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实现城乡建设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气象台

站的，应当按规定报经省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拆迁和新

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全部费用，按照谁造成、谁负责的原则，由

造成气象台站拆迁的单位承担。对于新站址，必须进行可行性论

证，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对比观测，经专家论证确认，新建气象

台站和设施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标准后，旧站址建设项目方可施工。

第二十九条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依据《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及《山西省气象条例》

查处相关违法案件。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

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禁止在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禁

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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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各种源体。各级气象部门要在人大监督和政府

领导下，进一步加大对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违法案件的执法检

查力度，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和配合。

第三十条 加大宣传力度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广泛、深入

地宣传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广泛宣传破坏气象探测环

境和设施的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从事城市建设活动的单

位与个人了解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及图件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确因需要

对本规划进行变更时，必须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三十二条 规划效力

本规划由陵川县气象局组织编制，经批准后应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并落实。陵川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等各相关部门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共同认真执行本规

划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强制性条款，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

利进行。经批准的陵川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由相关部门重新组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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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报陵川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 其他说明

1）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规划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

划提出的气象探测环境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县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对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切实履行行政许可职责，保证气象台站气

象设施和探测环境不受侵占、破坏；

3）进一步贯彻落实《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探测环境保护条

例》《山西省气象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

影响气象设施和探测环境的违法案件。

附件：1.区位分析图

2.现状卫星影像图

3.气象站周边用地现状图

4.气象站周边用地规划图

5.观测场四周干扰源控制图

6.观测场周边限制规划示意图

7.保护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8.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9.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规划图则

10.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11.站址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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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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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状卫星影像图



— 31 —

附件 3

气象站周边用地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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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气象站周边用地规划图



— 33 —

附件 5

观测场四周干扰源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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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观测场周边限制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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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保护区范围内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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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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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规划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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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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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站址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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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新闻单位。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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